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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陈彦培 赵勇琪

摆脱了 10 万元莫名债务，李某切身
体 会 到 “ 司 法 为 民 ” 不 是 高 大 上 的 口
号 ， 而 是 再 审 裁 定 书 背 后 的 正 义 。 近
日，李某专程来到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
区检察院表达发自内心的感谢。

2022 年春节的前一天，两名自称某
银行工作人员的“不速之客”找到李某，
向其核实贷款情况，告知 2004 年其曾在
卫东某银行的前身某金融机构贷款 10 万
元，至今未还。李某蒙了：自己从来没在
这个银行办过业务，何来 10万元贷款？

为了弄清真相，李某辗转卫东某银行
分行网点、总部、银监部门、卫东区法院
询问，最终了解到：“李某”确实于 2004
年在卫东区某银行的前身——某金融机构
贷款 10 万元，该笔贷款的担保人为某公
司，某公司为这笔贷款提供了 5 年的担
保。2012 年，放款的金融机构在某公司
的担保已过时效的情况下，对李某提起了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法院受理后，对
案件作出了缺席判决，判令李某归还该笔
贷款本金和利息。

经多方奔走、讨要说法无果后，2024
年 7 月 30 日，李某向卫东区检察院递交了
监督申请。

卫东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
官经调查未发现李某开办过某金融机构的
账户，也没有在该机构办过贷款。随后，
承办检察官从卫东区某银行的原始贷款材
料中找到了有“李某”签名的金融借款合
同，对上面的签名笔迹进行了司法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贷款材料中的所有签名，
均不是李某本人所签。

随后，承办检察官调查核实了某银行
关于该笔贷款的原始底单及后续情况，发
现经手该笔贷款业务的工作人员均已离
职；调查走访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司，
发现在该笔贷款发放一年后，该公司已被
注销……至此，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认定
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新的证据足以推翻
原判决。

2024 年 10 月 11 日，卫东区检察院向
该区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 11 月
25 日，卫东区法院对该案裁定再审。目
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莫名背负10万元
贷款后……

□本报通讯员 范跃红 刘晓敏

“40万元的执行回转款法院还在
审理，但我们坚信陆某骗的钱总要吐
出来的。”2024 年岁末，浙江省绍兴市
越城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检察官回
访王某案的执行情况时，王某的父母
如是说。

“我只借了 20 万元，而且已经陆
续还了 20 多万元了，没想到，对方不
仅把 10 万元利息算进本金起诉我，
还拍卖了我父母的一套房子，这是典
型的‘套路贷’。”2023 年下半年的一
天，服刑人员王某向公安机关反映，

有人对其实施“套路贷”、向法院起诉
其父母。越城区检察院在收到公安
机关转交的举报材料后，立即开展调
查核实工作。

承办检察官通过调取该案审判
和 执 行 卷 宗 发 现 ， 2012 年 8 月 和
2013 年 10 月，王某向陆某分别出具
金额为 20 万元和 10 万元的借条各一
份。2015 年 2 月，王某的父母作为
担保人在上述借条上签字。同年 9
月，陆某持借条向法院起诉王某的
父母，要求二人履行担保责任归还本
金 30 万元及相应利息。法院于 2016
年 1 月作出民事判决，对陆某的诉讼

请求予以支持。后王某因其他犯罪
入狱服刑。

在强制执行阶段，经法院审核，
陆某的债权额为 68 万元。2017 年 12
月，法院拍卖了王某父亲名下一处住
宅 ，向 陆 某 交 付 了 45 万 元 执 行 款 。
陆某将剩余 23 万元债权转让给了案
外人马某后，王某父亲与马某以 13
万余元达成了和解协议。

在承办检察官调查取证的过程
中，王某父亲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儿子
王某的具体借款情况，只是按照对方
要求在借条上签字。王某父亲还向检
察官提交了王某的部分还款凭证。

为了核查完整的交易情况，承办
检察官又调取了相关人员的银行流
水，通过对银行账户往来款集中梳理
发现，在陆某起诉前，王某确已陆续
还款 8.4 万元，且在执行过程中又先
后还款 14.7 万元。因原审系缺席判
决，王某父母并未将这些证据提交至
法院。

随后，检察官又调阅了王某和陆
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结合银
行账户交易流水等客观性证据，证实
王某实际借款金额为 20 万元，因其
逾期未还，陆某便将 10 万元利息计
入本金，要求王某另外出具一张借

条，并在诉讼、执行过程中隐瞒了王
某已归还 23万余元的事实。

陆某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审判
秩序，损害了司法公信和社会公共利
益。2023 年 11 月，越城区检察院向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

2024 年 5 月 31 日，法院作出再审
判决，撤销原判决，并明确王某父母
应负担的 2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已
履行完毕。同时，法院对扰乱正常司
法秩序的陆某罚款 8万元。

据了解，再审判决后，对于陆某
通过虚假诉讼行为多占有的款项，王
某父母已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

将利息转入本金 隐瞒已还款项
绍兴越城：查明十年前虚假诉讼真相 监督纠正原判决

企业遭遇强制执行
申请检察监督

陶某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2016 年 9 月 23 日，因涉嫌犯罪，陶某被
刑事拘留，后来被无罪释放。

被释放后，陶某本打算重整旗鼓，未料，
等待自己的却是一个惊天大雷：公司被青岛市
某法院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经过进一步打
探，陶某得知，在自己被刑事拘留期间，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以公司名义，与曾经向公司出
售过青岛市 9 套房产的王某、生某夫妇签订了
一份 《关于解除 〈房屋买卖合同〉 后续事宜处
置协议》（下称 《后续处置协议》）。后来，王
某因病去世，生某依据该协议向青岛市某法院
起诉该公司。某法院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作出
民事判决，支持了生某的大部分诉讼请求，判
决该公司向生某支付购房款、违约金及利息等
合计 600 余万元。判决生效后，生某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该公司因此被法院采取了强制执
行措施。

这一切让陶某傻了眼。“我作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对那份 《后续处置协议》 毫不知
情，而且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 9 套房产的购房
款并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双方的 《房屋买卖
合同》 已经实际履行完毕。”陶某认为，王
某、生某夫妇明知他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却背着他与刘某恶意串通，签订 《后续处置协
议》，虚构公司仍然欠付购房款的事实进行虚
假诉讼，并取得胜诉判决，造成本应由公司收
取的案涉房产的租金被执行交付给了生某，给
公司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

2021 年 1 月 25 日，陶某以案外人身份向
青 岛 市 某 检 察 院 举 报 本 案 民 事 诉 讼 为 虚 假
诉讼。

检察官调查核实
案件存在诸多疑点

接到陶某的举报后，承办检察官通过向法
院调取卷宗，并结合陶某提供的材料及陈述，
经初步审查，基本还原了案件事实。

检察机关经调查查明，2015 年 2 月 3 日，
秦皇岛某公司、陶某与王某签订 《房屋买卖合
同》，约定王某自愿出售位于青岛市的 11 套房
屋给秦皇岛某公司，购房款合计 7680 万元。
后来，秦皇岛某公司分多次支付购房款 5000
余万元。2016 年 3 月 11 日，王某、生某夫妇
与秦皇岛某公司、陶某签订 《补充协议》，确
认秦皇岛某公司购买其中 9 套房产，且已全部
办理完过户手续；秦皇岛某公司尚欠王某夫妇
购房款 100 万元，王某及妻子生某同意通过向
该公司收取房租的方式抵偿剩余房款；双方认
可 《房屋买卖合同》 中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
互不追究责任。

在陶某被刑事拘留期间，王某、生某找到
刘某，与其签订了 《后续处置协议》，并重新
约定：截至 2016 年 3 月 10 日，秦皇岛某公司

尚欠王某、生某购房款 233 万元，还应再支付
逾期付款违约金 242 余万元、定金 60 万元，共
计 535 余万元；由于秦皇岛某公司逾期支付，
应当以 535 余万元为本金，按照 4 倍于一年期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在王
某、生某通过房租收益抵顶完秦皇岛某公司的
欠款后，该公司仍同意并授权王某、生某继续
管理并对外出租该公司已购的 9 套房产，所得
收益由王某夫妇与秦皇岛某公司按照 3∶7 的
比例分配，秦皇岛某公司的收益暂由王某夫妇
保管。

王某因病去世后，生某将秦皇岛某公司诉
至法院，诉请该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及违约金
合计 535 余万元、购房款逾期支付违约金 349
万 余 元 ， 确 认 由 生 某 代 收 的 房 租 收 益 中 有
30％为生某应收取的管理费等。诉讼过程中，
生某提交了 《房屋买卖合同》《后续处置协
议》 作为证据，刘某代表秦皇岛某公司参加了
诉讼。2020 年 4 月 13 日，青岛市某法院作出
前述民事判决。生某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已获
得执行款 400余万元。

王某夫妇与陶某签订的 《补充协议》 和陶
某被刑拘后王某夫妇与刘某签订的 《后续处置
协议》 内容大相径庭，且后者签署的时间节点
颇为蹊跷。在初步审查后，承办检察官认为，
该案的诉讼过程及证据存在诸多疑点，该案系
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极大。

再审检察建议未被采纳
跟进监督纠正错误判决

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取得生某、刘某
通过虚假诉讼获取生效民事判决的证据，承办
检察官要求陶某提交其保存的购房款支付凭
证、9 套房产的所有权证、案涉房租支付记
录，以及与生某沟通联系的短信记录、聊天记
录等证据。随后，检察机关根据已经掌握的情
况，向案涉房屋承租人调取了房租支付记录。

因陶某称其为讨要案涉房屋的房租，曾以
秦皇岛某公司的名义在包括青岛市某法院在内
的两家基层法院起诉过王某和生某。在陶某被
刑事拘留期间，刘某代表公司撤回了起诉，并
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配合生某应诉，承
办检察官迅速向法院调取秦皇岛某公司为原告
的民事诉讼案件卷宗材料，审查并梳理了其中
与本案相关的证据，同时，根据陶某提供的线

索，向秦皇岛市公安机关调取其举报刘某涉嫌
刑事犯罪的材料，重点梳理了公安机关对刘
某、生某的讯问笔录。在全面梳理完所取得的
各类证据后，承办检察官针对已发现的疑点，
对生某等人依法进行了询问。

经过一系列调查核实，承办检察官认为，
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陶某向检察机关举报所称的
各项事实属实，即在陶某被刑拘期间，王某夫
妇、刘某均明知陶某系秦皇岛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刘某只是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仍
恶意串通，先挂失后补办了秦皇岛某公司营业
执照和公章，代表该公司撤回了陶某已经提起
的诉讼，并虚构该公司欠付王某夫妇购房款等
事实，通过提起虚假诉讼获得法院生效判决，
严重侵害了秦皇岛某公司的财产权益。

2021 年 3 月 30 日，青岛市某检察院依法向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以该案涉及刑事
案件为由中止审查，未对该案依法裁定再审。

青岛某检察院认为，法院如此处理该案违
法，经多次沟通未获进展后，依法启动跟进监
督程序，并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提请山东省青
岛市检察院就该案向青岛市中级法院抗诉。同
年 8 月 22 日，青岛市检察院依法向青岛市中级
法院提出抗诉，青岛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定，指
令青岛市某法院再审该案。

再审期间，青岛市某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接
受青岛市检察院指令出席再审法庭，宣读抗诉
书，并出示了调查取得的所有证据，全程监督
再审过程。该院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

议，就个别委员提出的与抗诉意见不同的观
点，从案件焦点、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
发表了意见。

2023 年 8 月 11 日，青岛市某法院作出再
审判决：全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为
生某明知秦皇岛某公司已经付清购房款，在签
订 《后续处置协议》 时未对相关款项作正确计
算，不属于善意相对方；刘某明知秦皇岛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陶某，自己只是名义上的公
司法定代表人，仍在未取得陶某授权的情况
下，代表公司与生某签署 《后续处置协议》，
故该协议对秦皇岛某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原审判决因当事人未全面如实提供证据而认定
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原审民事
判决，驳回生某的诉讼请求。

生某上诉后，青岛市中级法院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驳回其上诉。随后，生某又向山东
省 高 级 法 院 申 请 再 审 。 山 东 省 高 级 法 院 于
2024 年 5月 31日裁定终结审查该再审申请。

至此，这起持续三年多的虚假诉讼监督案
件终于尘埃落定。那么，已被执行给生某的
400 余万元款项能否挽回呢？对此，承办检察
官介绍，陶某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能够代表秦皇
岛某公司依法行使权利的身份后，可依法向法
院申请执行回转。目前，陶某已在采取相关措
施，积极挽回公司损失。

一纸一纸““处置协议处置协议””，，企业被坑企业被坑400400余万元余万元
山东青岛：揭开虚假诉讼“面纱”力促再审改判

□本报记者 郭树合

“检察机关把公道还给了我，让我再次看
到了正义之光……纸短情长，我提笔时眼里已
满含泪水，让我再一次向你们表达我最诚挚的
谢意。”近日，山东省青岛市某检察院承办检察
官收到了民营企业负责人陶某送来的锦旗及
感谢信。

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陶某切实感受到
了公平正义所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①①

②②

图①：检察官办案组在讨论案件。
图②：承办检察官在法院调阅卷宗。
图③：检察官调取的相关案件材料。
图④：检察机关向陶某的委托代理
人了解案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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